
附件一、學務創新工作內涵 

 願景 目 標 策 略 

一、建構核心

價值與特色校

園文化 

建立校園之核心價值

並塑造具有特色之校

園文化 

確立、倡導與釐定人才培育的核心價值；配合學校整體發

展與學生特質，以建立具有特色的校園文化。 

二、營造友善

校園並促進學

生自我實現 

營造安全校園生活 安全校園生活促進維護與危機管理。 

學生藥物濫用與校園霸凌防制及反詐騙。 

促進性格成熟與身心

健康 

實施正向管教與學生行為自主管理教育，培養學生對菸害、

毒品、網路使用等行為的健康自主管理; 並辦理學生情緒

管理與生命教育活動，促進學生的性格成熟與身心健康。 

自傷、霸凌、網路成癮及相關問題之預防。 

促進和諧關係 

 

性別平等教育促進活動。 

強化導師功能，有效輔導學生學習及生涯發展，促進師生

和諧關係。 

透過同儕與人群關係促進活動，增進人際溝通、衝突管理

及團隊合作能力（含社團與宿舍生活輔導）。 

促進適性揚才與自我

實現 

推動自主學習與閱讀計畫，強化終身學習。 

辦理藝文活動，培養人文素養。 

辦理創意活動，培養學生的創意與創新能力。 

實施新生定向輔導，發展正確的人生觀，體認學校教育、

生活方式、未來工作環境等之間的關係。 

三、培養具民

主法治與公民

素養之現代公

民 

建立多元文化與民主

校園，培養學生公民素

養與良好品德 

建立校園民主與學生多元參與管道，以促進學生公民素養，

保障學生權利，落實人權與法治知能。 

增進學生對於當代品德之核心價值及其行為準則的思辨、

選擇與反省；進而提昇認同、欣賞與實踐之能力。 

培育熱愛鄉土及具有

世界觀之社會公民 

透過服務學習課程之引導，加強與鄰近社區之互動，以促

進學生對社區關懷與鄉土文化之情感；並透過多元文化與

國際交流活動，開拓國際視野，建立地球村觀念。 

四、提昇學務

工作之品質與

績效 

統整學校資源，發展學

務工作特色 

結合學校辦學理念，發展各校學務工作之創新與特色，健

全學務工作組織與制度。 

統整學務工作資源，建立學務工作支援體系。 

建立專業化之學務工

作及學習型組織 

充實學務工作人力與經費。 

充實學務工作人員之專業與管理知識。 

建立標竿學習模式，加強學務工作觀摩與交流及傳承，並

發展成為學習型組織。 

建立 e化之學務工作 建構ｅ化的學務工作與環境，以強化服務效能。 

提昇學務工作效能 建立自我檢討機制，持續提昇學務工作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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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學務創新人力業務內容 

業 務 內 容 說 明 

一、安全校園生活

之促進維護

及危機管理

(包括防制學

生藥物濫用) 

1. 校園安全生活之促進與維護，如：交通安全促進與維護、學生藥物濫用與

校園霸凌防制、安全教育及防護訓練、不良組織防制及反詐騙等相關事宜。 

2. 危機管理與校園安全通報等事宜，如：擔任校園安全工作之值勤，校內外

(包括教職員工生)緊急事件處理、通報等相關事宜。 

3. 執行學生校外生活輔導、賃居生輔導訪視、校外聯合巡查、校外駐站輔導、

暑期青春專案聯合巡查、夜間春風專案巡查等相關事宜。 

4. 學生服務等相關事宜，如：學生兵役折抵、急難慰助金申請、工讀輔導、

學產基金業務等相關事宜。 

5. 其他：全民國防教育教學用槍管理、協助學生宿舍管理及其他促進安全校

園生活等相關事宜。 

二、學生自治及自

我管理之促

進 

1. 實施正向管教與學生行為自主管理教育，強化學生對菸害、毒品、霸凌以

及網路使用行為的健康自主管理等相關事宜。 

2. 辦理情緒管理與生命教育活動等相關事宜。 

3. 促進性別平等與尊重多元等相關事宜。 

4. 促進師生和諧與導師新生定向輔導工作活動等相關事宜。 

5. 其他促進學生發展與自我實現等工作等相關事宜。 

三、公民教育之學

習及實踐 

1. 推動校園民主：強化學生自治會功能等公民教育之實踐與學習相關事宜，

加強人權與法治教育等相關事宜。 

2. 加強社團之輔導：強化學生人際溝通、組織領導及衝突管理知能等相關事

宜。 

3. 推動服務學習、社會關懷、多元文化及國際交流活動等相關事宜。 

4. 推動培養學生創意、創新活動等相關事宜。 

5. 其他促進學生公民教育實踐與學習相關事宜。 

四、學務工作之創

新、專業化及

兒少偏差行

為預防、輔導

與其他相關

業務之協助 

1. 結合學校辦學理念，發展各校學務工作之創新與特色，健全學務工作組織

與制度等相關事宜。 

2. 建立專業化之學務工作與學習型組織，建立標竿學習模式，加強學務工作

觀摩與交流及傳承，並發展學習型組織等相關事宜。 

3. 建構ｅ化的學務工作與環境，以強化服務效能等相關事宜。 

4. 建立自我檢討機制，持續提昇學務工作品質。 

5. 協助辦理兒少偏差行為預防及輔導等業務。 

6. 其他學務創新與專業化提昇相關事宜。 

（註：學校應依據學務目標、需求及人力資源，擇定學務工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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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教育部學務創新人力轉換計算範例說明 

 
一、 教官員額數，依教育部大專校院及行政機關與跨區服務軍訓教官員

額設置基準附表所列縣市聯絡處教官員額數，並加計之前教官員額

已轉換數，例:甲聯絡處助理督導員額為 4，第 1次轉換以教官離退

1員補學創人力 4員(維持聯絡處 7員以上人員，以符合勞基法前提

下，24 小時值勤)，第 2 次轉換以教官離退 1 員補學創人力 1 員列

計。 

 

二、 聯絡處教官員額為 4~6員，轉換計算如下表(累計計算)： 

(一) 教官員額 4人：分配 7員學務創新人力。 

(二) 教官員額 5人：分配 8員學務創新人力。 

(三) 教官員額 6人：分配 8員學務創新人力。 

 

 

 

 

 

 

 

 

 

 

 

 

 

 

 

 

 

 

 

 

 
聯絡處教官 

員額數4 

聯絡處教官 

員額數5 

聯絡處教官 

員額數6 

 
可 換

員額 

補助經

費(萬) 

可 換

員額 

補助經

費(萬) 

可 換

員額 

補助經

費(萬) 

轉換1員 4 320 4 320 1 80 

轉換2員 5 400 5 400 4 320 

轉換3員 6 480 6 480 5 400 

轉換4員 7 560 7 560 6 480 

轉換5員 ※ ※ 8 640 7 560 

轉換6員 ※ ※ ※ ※ 8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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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聯絡處教官員額為 7~10人，轉換計算如下表(累計計算)： 

(一) 教官員額編制 7人：分配 9員學務創新人力。 

(二) 教官員額編制 8人：分配 9員學務創新人力。 

(三) 教官員額編制 9人：分配 10員學務創新人力。 

(四) 教官員額編制 10人：分配 10員學務創新人力。 

 

 

 

 

 

 

 

 

 

 

 
聯絡處教官 

員額數7 

聯絡處教官 

員額數8 

聯絡處教官 

員額數9 

聯絡處教官 

員額數10 

 
可 換 

員額 

補助經

費(萬) 

可換

員額 

補助經

費(萬) 

可 換

員額 

補 助

經 費

(萬) 

可 換

員額 

補 助

經 費

(萬) 

轉換1員 1 80 1 80 1 80 1 80 

轉換2員 4 320 2 160 2 160 2 160 

轉換3員 5 400 4 320 4 320 3 240 

轉換4員 6 480 5 400 5 400 4 320 

轉換5員 7 560 6 480 6 480 5 400 

轉換6員 8 640 7 560 7 560 6 480 

轉換7員 9 720 8 640 8 640 7 560 

轉換8員 ※ ※ 9 720 9 720 8 640 

轉換9員 ※ ※ ※ ※ 10 800 9 720 

轉換10員 ※ ※ ※ ※ ※ ※ 1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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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聯絡處教官員額為 11~14人，轉換計算如下表(累計計算)： 

(一) 教官員額編制 11人：分配 11員學務創新人力。 

(二) 教官員額編制 12人：分配 12員學務創新人力。 

(三) 教官員額編制 13人：分配 13員學務創新人力。 

(四) 教官員額編制 14人：分配 14員學務創新人力。 

 

 

 

 

 
聯絡處教官 

員額數11 

聯絡處教官 

員額數12 

聯絡處教官 

員額數13 

聯絡處教官 

員額數14 

 
可 換 

員額 

補助經

費(萬) 

可換

員額 

補助經

費(萬) 

可 換

員額 

補 助

經 費

(萬) 

可 換

員額 

補 助

經 費

(萬) 

轉換1員 1 80 1 80 1 80 1 80 

轉換2員 2 160 2 160 2 160 2 160 

轉換3員 3 240 3 240 3 240 3 240 

轉換4員 4 320 4 320 4 320 4 320 

轉換5員 5 400 5 400 5 400 5 400 

轉換6員 6 480 6 480 6 480 6 480 

轉換7員 7 560 7 560 7 560 7 560 

轉換8員 8 640 8 640 8 640 8 640 

轉換9員 9 720 9 720 9 720 9 720 

轉換10員 10 800 10 800 10 800 10 800 

轉換11員 11 880 11 880 11 880 11 880 

轉換12員 ※ ※ 12 960 12 960 12 960 

轉換13員 ※ ※ ※ ※ 13 1,040 13 1,040 

轉換14員 ※ ※ ※ ※ ※ ※ 14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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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學校名稱】【    】年度學務創新人力進用人員名冊 

姓名 

(私立學

校，請併填

已離職者) 

進用期間 

(私立學校，請併填

已離職者) 

進用資格 

(依本要點第五點第一項

規定勾選) 

培訓證書證號 
負責業務內容 

(參考附件二之「內容說明」) 
備 考 

(範例1) 

黃ㄧ強 

106年4月5日起 ■具培訓合格證書 

□具學務相關工作經驗ㄧ

年以上 

□大學以上畢業 

臺教學(五)字第

1050180777號 

一、危機管理與校園安全通報 

二、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三、學產基金急難慰助 

四、全民國防教育教學用槍管

理 

 

(範例1) 

張甲乙 

107年2月1日至107年

7月31日 

□具培訓合格證書 

■具學務相關工作經驗ㄧ

年以上 

□大學以上畢業 

無 ㄧ、校園安全通報 

二、防制校園霸凌 

三、校內外學生緊急事件處理 

四、協助管理學生宿舍 

已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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